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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參加 114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傳統射箭少年男女子組、青少年男女子組 

代表隊遴選要點 

一、依    據：114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以下稱原民運)競賽規程辦理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體育局 

三、承辦單位：新北市立德拉楠民族實驗小學 

四、籌組單位：新北市立德拉楠民族實驗小學 

五、遴選組別：少年組男子組、少年女子組、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 

六、遴選日期：113 年  9月  21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 

七、遴選地點：新北市烏來區綜合體育場(新北市烏來區 14鄰西羅岸 45號)。 

八、選手遴選資格：依 114年原民運競賽規程規定 

(一)戶籍規定： 

1、凡中華民國國民具有原住民身分，且以原住民身分在本市設籍連續滿 6個月以上者(即

民國 113年 9月 21日前設籍）。 

2、報名時應繳交完整記事之新式戶口名簿照片檔或完整記事之戶籍謄本照片檔，方屬有

效。 

(二)年齡規定： 

1、少年組選手：限民國 101年 9月 1日至 103年 8月 31日出生者。 

2、青少年組選手：限民國 98年 9月 1日至 101年 8月 31日出生者。 

(三)身體狀況：應經醫院檢查，認定可以參加劇烈運動者。 

九、遴選須知 

(一)報名日期及方式 

1、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3年 9月 16日（星期一）下午 5時止。 

2、填妥報名表後，以郵寄或親送至新北市烏來區環山路 60號「烏來傳統射箭協會」收。 

    (二)遴選小組： 

1. 由籌組單位成立遴選小組，負責有關選手遴選暨培訓、督導事宜。 

2. 遴選小組召集人:周瑞祥(台灣原住民族傳統射箭技藝文化運動協會監事、德拉楠實 

                      小幼稚園、國小傳統射箭總教練) 

                委員:高約伯(德拉楠實小幼稚園、國小傳統射箭教練), 

                     張媛琪(德拉楠實小幼稚園、國小傳統射箭教練) 

                     周明德(烏來傳統射箭協會理事) 

                     周志民(烏來傳統射箭協會理事) 

   (三)遴選內容: 

1. 以 113年 9月 21日(六)上午 10時起辦理之傳統射箭測驗賽的個人最佳成績為最

優先遴選依據。少年男子組、少年女子組、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各錄

取代表隊選手 4名，備取 1名。 

(1) 少年組：射距12公尺，每人一局兩回，每回6支箭，共3局射36支箭，合

計36支箭之總和。 

(2) 青少年組：射距15公尺，每人一局兩回，每回6支箭，共3局射36支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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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36支箭之總和。 

2. 如遇前述測驗賽無法遴選出滿額的代表隊選手時，選手得出具 113年泰雅族運動

會傳統射箭種類成績證明資料，經遴選小組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通過入選代表隊。 

3. 無相關成績證明資料經基層教練推薦者，經遴選小組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徵召

入選代表隊。 

十、附則 

(一)本市代表隊之組成，最終仍應以大會公告之 114年原民運競賽規程及傳統射箭技術手冊為

主，遇大會公告之版本修訂規定，本市代表隊之遴選滾動式修正，以符應大會參賽之規

定。 

(二)教練遴選原則以遴選結果入選最多學生之學校教練擔任，需經遴選小組確認，提報本市選

拔委員會審議決議後，始為代表本市參加 114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之教練名單。 

    (三)本市代表隊選手及職員名單，須經本市選拔委員會審議後通過，方為代表隊名單，並由主

辦單位公告周知。 

(四)入選之選手若因故無法參與代表隊者，應於網站公告名單 7日內，向籌組單位主動提出無

法參加集訓之書面文件(即放棄聲明書)。 

(五)入選選手若無故或不參加集訓及比賽或違反集訓相關規定者，交由籌組單位議處，必要時

發文原學校議處。 

十一、本遴選要點報經主辦單位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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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參加 114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傳統射箭少年男女子組、青少年男女子組 

代表隊遴選報名表 

編號 項目 成績證明 姓 名 生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手機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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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資格切結書（選手） 

 

本人         （身分證字號：

□□□□□□□□□□）原獲選為114年全國原住民

族運動會傳統射箭正選選手，玆因個人因素，自願放

棄獲選資格及一切相關權利，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烏來傳統射箭協會 

 

 

立書人姓名：（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連絡電話：  

日期：   年    月    日 


